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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11 年 10 月 12 日安全理事会第 6630 次会议上，就安理

会审议的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回顾2007年 2月 21日(S/PRST/2007/3)和 2008年 5月 12

日(S/PRST/2008/14)主席声明以及秘书长题为‘确保和平与发展：联合国在

支持安全部门改革中的作用’的报告(S/2008/39)，强调建立一个有效、专

业和接受问责的安全部门是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同样，安全部门改革

突出表明，实效、问责制和善治是相辅相成的安全要素。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联合国的大部分安全部门改革援助是在非洲国家

实施和提供给这些国家。与此同时，一些非洲国家正成为这种援助的主要提

供者。安全理事会欢迎这种非洲内部的合作，并强调，必须更多考虑关于安

全部门改革的非洲观点。这包括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合作，以及与妇

女和民间社会成员分享知识与经验。通过把安全部门改革努力的重点放在冲

突后国家人民的需要和优先事项，将显著提高这种支助的合法性、生命力和

可持续性。 

 “安全理事会认识到，安全部门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并重申，在确定

本国的安全部门改革方法和优先事项方面，有关国家享有主权并承担主要责

任。这项改革应是一个由国家自主的进程，根据有关国家的具体需要和情况

进行。安全部门改革努力的成功协调必须建立在全国共识的基础上，并由政

治领导层和推动改革的政治意愿所驱动。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着重指出，各

国在协调安全部门改革支助方面的责任包括(但是不限于)：制定战略构想和

改革参数；确定差距和需要；排定各方面技术支助的优先次序；避免捐助者

所做工作的重叠。 

 “安全理事会在考虑到推行改革的国家所受能力限制的同时，鼓励这些

国家争取向安全部门改革分配本国资源，以确保这些改革的长期可持续性和

生命力。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强调，必须改进妇女在有关防止和解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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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讨论中的参与情况，并根据有关国际法鼓励妇女参加

本国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鼓励建设一个面向所有人、

包括妇女和其他弱势群体并顺应其需要的安全部门。 

 “安全理事会意识到，区域框架作为多边安全部门改革努力的一个重要

基础而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欢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结成战

略伙伴关系，以建立一个供其实施的非洲大陆安全部门改革政策框架。安全

理事会鼓励其他区域考虑建立这样的伙伴关系，以更好地帮助交流经验教训

和最佳做法，并建立提供安全部门改革支助的区域框架，在其中体现区域和

次区域组织的参与。安全理事会又意识到，双边行为体和包括欧洲联盟在内

的区域行为体向非洲安全部门改革努力提供支助，并向诸如西非国家经济共

同体和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这样的组织在非洲安全部门改革领域采取的其

他举措提供支助。 

 “安全理事会回顾，其以往的主席声明指出，需要在建设和平的优先领

域，包括安全部门改革领域，及早提供适当的支助，并指出安全部门改革方

案对于防止冲突的重要性。鉴于非洲持续存在的冲突，安全理事会重申安全

部门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着重指出，应把安全部门改革努力

作为更广泛和更全面的各种建设和平努力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

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和建设和平基金在支持安全部门改革，包括非洲国家的

安全部门改革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安全理事会鼓励建设和平委员会继续促

进参与其议程所列各国安全部门改革的本国和外部行为体之间的通盘协调

和彼此协调。 

 “安全理事会着重指出，联合国对安全部门改革所提供的支助必须在广

泛的法治框架内进行，应有助于全面加强联合国的法治活动以及更为广泛的

重建和发展工作。这将需要继续与有关的联合国行为体进行协调，从而确保

以日益协调一致的方式行事。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强调，在努力推行安全

部门改革时必须认识到有罪不罚问题。 

 “安全理事会注意到，维持和平行动在过去几十年已发生很大演变，从

主要是监测停火发展到复杂的多方面行动，寻求执行建设和平任务和消除冲

突根源。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注意到，为越来越多的维持和平特派团和政

治特派团规定了以下任务：为建立安全部门框架提供战略性援助，并建设安

全和执法机构在人权培训、保护儿童以及防止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等重

要领域的能力，以支持国家安全部门改革方案，包括支持非洲的这些方案。

安全理事会强调，必须继续在适当情况下把安全部门改革内容作为联合国行

动规划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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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确认，联合国在支持各国努力建设可持续的安全机构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赞扬联合国，尤其是维持和平行动部，包括安全部门改

革股和机构间安全部门改革工作队开展工作，进一步加强综合的联合国安全

部门改革方法，为此制定指导意见，建设民事能力，建立协调机制以及与区

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尤其是与非洲联盟开展合作。 

 “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最迟在 2013 年初提交联合国为安全部门改革，

包括为非洲安全部门改革所提供支助的评估报告，并考虑到联合国援助与防

止冲突和建设和平之间的联系以及有关联合国机关和行为体的意见，就如何

以最佳方式加强综合的联合国安全部门改革方法提出建议。” 

 


